附件2.

《深圳市光明区民办中小学教师长期从教津贴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制定背景和必要性
民办中小学是光明区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光明区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为进一步提升光明区民办中小学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稳定教师队伍，留住优秀人才，鼓励广大优秀教师在光明区民办中小学长期从教，依据《深圳市民办教育发展专项经费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结合光明区民办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的实际需要，制定《深圳市光明区民办中小学教师长期从教津贴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本办法旨在通过建立长期从教激励机制，优化民办教师发展环境，切实提升民办教师的职业归属感和获得感，从而促进光明区民办教育持续、健康、优质发展。
二、起草过程

为确保办法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区教育局对全区民办中小学教师队伍的现状、薪酬待遇水平、人员流动情况等进行了摸底调研。以稳定和激励教师队伍为核心目标，结合光明区民办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参考相关法律法规及兄弟区的先进管理经验，在充分研讨和论证的基础上，起草形成本办法。
三、办法主要框架

办法共分为十四条，具体由“发放对象与条件”、“核定与程序”、“发放标准”、“监督管理”、“法律责任”及“附则”等核心部分组成。

第一条至第三条：明确本办法的制定目的、实施主体和经费来源，明确光明区教育局的组织实施职责及区财政的经费保障责任。

第四条至第五条：详细规定从教津贴的发放对象、具体条件（如任教年限、资格证、社保、考核等）以及学校享受津贴的人数上限核定方式。

第六条至第七条：明确从教津贴的发放周期（每年按12个月计发）、具体资格审核与经费拨付程序，以及发放标准（满3年450元/月，之后每满1年增加150元，至满10年止）。

第八条至第十一条：强调对学校发放从教津贴工作的规范与监督，包括不得因发放津贴降低教师原有待遇、女教师产假期间的权益保障、对弄虚作假骗取津贴行为的责任追究，以及使用教师信息管理系统开展监管等措施。

第十二条至第十四条：明确了本办法对营利性民办学校新老教师的过渡期安排、解释部门及生效时间与有效期。

四、办法主要内容

（一）从教津贴的定位。长期从教津贴实施办法是对光明区民办中小学教师长期深耕教育事业的肯定和物质激励，旨在通过财政支持，引导民办学校提高教师待遇，增强岗位吸引力，从而稳定骨干教师队伍，整体优化教师队伍结构。
（二）发放对象与资格条件。为确保津贴发放的精准性公平性，办法第四条规定了严格的资格条件。要求教师须在市民办中小学连续任教3年以上、在现学校连续任教满一学年以上、持有相应资格证、连续参加社保，且近3年年度考核“称职”以上。同时明确学年结束前离职的教师将不予发放补贴，确保资金用于真正长期从教的教师。

（三）发放标准。依据第七条，津贴标准与教师的连续从教年限直接挂钩，标准设定为从第4年起发放，起始标准为450元/月，之后每满一年增加150元，累计至满10年止。通过阶梯式的增长机制，鼓励教师长期扎根于光明区民办教育。

（四）学校责任与教师权益保障。办法第八条明确要求，实施从教津贴后各学校不得降低或抵扣教师原有工资福利待遇，并设定了责令整改、年检基本合格、核减招生计划等处罚措施。此举旨在确保财政补助能真正惠及教师，避免出现学校“套取”补助、教师实际收入不增反降的情况。

（五）限定扶持学校为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第十二条明确营利性民办学校不再发放新聘用教师的从教津贴。同步设置过渡方案，对原已享受津贴的老教师给予三年过渡期，过渡期满后即停止发放。此条规定既考虑与原有政策的平稳过渡，也明确财政资金将向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倾斜。此规定旨在贯彻落实国家分类管理改革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举办者不得取得办学收益，结余全部用于办学；营利性民办学校则可依法取得收益。基于这一根本差异，财政资金优先投入非营利性学校。
